
附件2

2026年度深圳市技能菁英遴选申报指引

依据《深圳市技能菁英遴选及资助管理办法》（深人社规〔2023〕11号）有关规定，为便于深圳市技能菁英遴选申报，制定本指引。

一、参评条件

（一）基本条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工作岗位。申报人应是在本市生产服务一线技能技术岗位或职业教育专业教学岗位工作的青年高技能人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非技能岗位人员不在申报范围。

高技能人才是指具有高超技艺和精湛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主要包括技能劳动者中取得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技能等级）或相应技能水平的人员，是技术工人队伍中的核心骨干。
2.工作年限。申报人应在深圳工作2年以上。以近年在深圳缴交社保费为准，即申报人在申报当月或上月在深圳正常缴交社保费，并且在申报截止日前的近3年内在深圳缴纳社保费累计超过24个月。

3.年龄条件。申报人年龄应在35周岁以下。即未满36岁周岁，1990年5月16日及以后出生者。

（二）必备条件（近五年取得以下业绩之一）

1.获得世界技能大赛并获得优胜奖（含）以上奖项的选手。

2.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授予的“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3.获省政府或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技能类荣誉称号。

4.获“深圳工匠之星”“深圳市技术能手”等称号之一。

5.入选省级代表团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

6.获省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技能竞赛前五名或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一类技能竞赛前三名。

7.获市级以上科学技术奖或拥有1项以上发明专利。

8.在开展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技术推广活动中做出较大贡献，并产生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二、申报时间

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 18:00。

三、申报方式

个人按申报要求自主申报。

（一）网上填报

该事项全流程网上办理，申报人登录              “技能菁英&鹏城工匠管理系统”                                         （网址https://hrsspub.sz.gov.cn/gjweb/Login.aspx），按照本通知及系统要求上传申报材料。

（二）申报咨询

咨询电话：0755-83993005；0755-82997738。（工作日9:00—12:00；14:00—18:00）
四、申报材料

（一）基本要求
1.所有材料均以电子版（PDF格式）形式在网上提交，无须报送纸质材料；提交文件名均以中文命名。

2.电子版材料必须清晰可辨，单个文件不得超出5MB；若超出，则分成多个文件，但必须编制序号和编写文件名称。
　　（二）提交材料
1.《深圳市技能菁英遴选申请表》：申报人在申报系统填写、打印之后签名，并扫描上传。

2.无犯罪记录证明：申报人按系统提示，自行查询并上传无犯罪记录证明。

3.学历证书：申报人获得的最高学历证书。

4.技能水平证明：申报人获得的最高等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5.荣誉和奖励证书：申报人近5年（2021年1月1日至申报截止）取得的荣誉和奖励证书。同时需上传官方红头文件复印件或官方公布网站查询信息等相应证明材料扫描件。

6.近5年（2021年1月1日至申报截止日）发明专利、技术成果等证明材料：

（1）专利及证明材料。提供专利证书及其应用情况的证明材料（包括：专利转让合同、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证明材料等）。

（2）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证明材料。提供技术改造、技术革新成果证书或验收证明、媒体或行业协会公开报道及其应用情况的证明材料（包括：技术转让合同、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证明材料等）。

（3）技术推广活动证明材料。提供媒体或行业协会公开报道、技术推广活动效果证明材料（受众面及受益情况、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证明材料）。

（4）操作工艺、操作方法及证明材料。提供操作工艺、操作方法证书或证明、媒体或行业协会公开报道及其应用情况的证明材料（包括：技术转让合同、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证明材料等）。

（5）其它有关技术成果及证明材料。如公开出版图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等，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7.个人先进事迹材料（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核并盖章）。阐述申报人近5年（2021年1月1日至申报截止日）主要工作业绩和先进事迹的总结或报告。


